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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

（2025 年 1805 号）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分局发布的《关于食品监督抽检

信息的通告》（2025 年第 1801 号），涉及东城街道 14 家经营

者。现将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东莞市东城景茂蔬菜店销售的“小黄姜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花园新村市场路 11 号花

园新村综合市场蔬菜区 21 号的东莞市东城景茂蔬菜店销售的

“小黄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0 日），铅(以 Pb 计)项

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小

黄姜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购进了上述

“小黄姜”6.6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二、东莞市东城鹅掂餐饮店销售的“白切果园鸡半只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乌石岗工业路 10 号 2 栋

103 室的东莞市东城鹅掂餐饮店销售的“白切果园鸡半只”（加

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2 日），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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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白

切果园鸡半只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加

工了上述“白切果园鸡半只”6 份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三、东莞市东城尚影餐饮店销售的“白切鸡半只（自制）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周屋银珠路 1 号 122 室的

东莞市东城尚影餐饮店销售的“白切鸡半只（自制）”（加工日

期：2024 年 09 月 12 日），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白

切鸡半只（自制）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

共加工了上述“白切鸡半只（自制）”2 份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

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四、东莞市东城玉平食品店销售的“云吞皮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桑园银洋路 1 号 108 室的

东莞市东城玉平食品店销售的“云吞皮”（加工日期：2024 年

09 月 18 日）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(以脱氢乙酸计) 项目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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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云

吞皮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加工了上述

“云吞皮”12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五、东莞市东城万客来百货店销售的“葱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金玉岭路 24 号 105 室的

东莞市东城万客来百货店销售的“葱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09

月 18 日），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

“葱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购进了上述

“葱”8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六、东莞市东城付芹蔬菜档销售的“黄豆芽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花园新村市场路 11 号花

园新村综合市场蔬菜区 36 号的东莞市东城付芹蔬菜档销售的

“黄豆芽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年 08月 25日），6-苄基腺嘌呤(6-BA)

项目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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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黄

豆芽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档共购进了上述

“黄豆芽”6.7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档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档进行立案。

七、东莞市东城若金水果档销售的“芒果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花园新村市场路 11 号花

园新村综合市场水果档 1 号的东莞市东城若金水果档销售的“芒

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25 日），吡唑醚菌酯项目不合

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芒

果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档共购进了上述“芒

果”8.78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档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档进行立案。

八、东莞市东城冼汉辉水果档销售的“芒果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花园新村市场路 11 号花

园新村综合市场水果档 2 号的东莞市东城冼汉辉水果档销售的

“芒果”（购进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25 日），吡唑醚菌酯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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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档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芒

果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档共购进了上述“芒

果”7.38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档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档进行立案。

九、东莞市东城家鲜餐饮店销售的“烧鹅下爪/例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温路 225 号的东莞市东

城家鲜餐饮店销售的“烧鹅下爪/例”（加工日期：2024 年 08

月 12 日），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烧

鹅下爪/例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加工

了上述“烧鹅下爪/例”3 斤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十、东莞市东城交个朋友烧鹅店销售的“烤鸭.荔枝木烤〈不

含米饭青菜例汤〉”、“白切鸡.湛江口味〈不含米饭青菜例汤〉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堑头路 24 号 101 室的东

莞市东城交个朋友烧鹅店销售的“烤鸭.荔枝木烤〈不含米饭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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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例汤〉”（加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2 日）、“白切鸡.湛江

口味〈不含米饭青菜例汤〉”（加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2 日），

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烤

鸭.荔枝木烤〈不含米饭青菜例汤〉”、“白切鸡.湛江口味〈不

含米饭青菜例汤〉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

共加工了上述“烤鸭.荔枝木烤〈不含米饭青菜例汤〉”4 份、

“白切鸡.湛江口味〈不含米饭青菜例汤〉”2 份，全部销售完，

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十一、东莞市东城金林餐饮店销售的“深井脆皮烧鸭半边/

不含米饭”、“湛江白切鸡半边/不含米饭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新三杞二巷 15 号的东莞

市东城金林餐饮店销售的“深井脆皮烧鸭半边/不含米饭”（加

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2 日）、“湛江白切鸡半边/不含米饭”

（加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2 日），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深

井脆皮烧鸭半边/不含米饭”、“湛江白切鸡半边/不含米饭”，

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加工了上述“深井脆

皮烧鸭半边/不含米饭”4 份、“湛江白切鸡半边/不含米饭”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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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十二、东莞市东城欣姐餐饮店销售的“脆皮烧鸭例牌（不配

饭）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下三杞兴贤街 2 号 103 室

的东莞市东城欣姐餐饮店销售的“脆皮烧鸭例牌（不配饭）”（加

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2 日），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脆

皮烧鸭例牌（不配饭）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

该店共加工了上述“脆皮烧鸭例牌（不配饭）”4 份，全部销售

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十三、东莞市东城徐彬餐饮店（个体工商户）销售的“白切

鸡（半只）”

（一）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莞温路 289 号 103 室的东

莞市东城徐彬餐饮店（个体工商户）销售的“白切鸡（半只）”

（加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 12 日），菌落总数、沙门氏菌项目

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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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白

切鸡（半只）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加

工了上述“白切鸡（半只）”2 份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十四、东莞市东城尧记餐饮店销售的“烧鸡例牌”

（一）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花园新村红荔路 199 号的东莞市

东城尧记餐饮店销售的“烧鸡例牌”（加工日期：2024 年 08 月

12 日），菌落总数项目不合格。

（二）我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并向其送达了

不合格检验报告等文书。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有上述批次的“烧

鸡例牌”，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经调查，该店共加工了上

述“烧鸡例牌”2 份，全部销售完，无库存。

（三）该店已停止销售不合格食品，并按照《食品召回管理

办法》规定进行召回。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召回公告，目前

无召回食品。

（四）我局已依法对该店进行立案。

十五、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可拨打 12345

热线电话投诉举报。


